
 关于拨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公示 
朝阳花苑小区28、29、30号楼业主：

根据朝阳花苑山东馨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申请报告，朝阳花苑小区28、29、30号楼路面维修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使用维修资金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查、核实如下：

1、朝阳花苑山东馨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服务企业）对维修更新改造方案、工程预算等情况进行了公示。

2、工程预算费用为45240.00元；涉及房屋99户。

3、维修更新改造方案、工程预算已经有利害关系的、已入住面积且已入住户数的比例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书面签名确认。

4、现工程已竣工，并由组织实施单位、社区居委会及相关业主等对工程进行了验收，并共同签署了验收合格文件。

5、工程决算费用为48940.00元（含审计费2000.00元）。

经查询，本次申请使用维修资金的朝阳花苑小区28、29、30号楼路面维修项目, 业主应拨付48940.00元。    

 现将专项维修资金有关申请及拨付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2023年2月2日—2023年2月8日，本公示可在周村区人民政府网进行查询。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周村区房地产事业服务中心物业科反映，电话：0533-6408103，地址：周村区新建东路228号（市民之家四楼），如无异议，将在公示期结束后予以拨付。

                                       周村区房地产事业服务中心

   2023年2月2日

